吉林大学农学部家属区停止供热申批表
	申请人姓名
	
	申请停止供热年度
	

	工作单位
	
	工资号
	

	停止供热住房地址
	
	建筑面积
	

	热费金额
	
	停热基础热费金额

（热费金额×20%）
	

	申请停热理由：

申请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9年   月   日



	物业管理部门意见：

负责人签字：

单位盖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9年   月   日



	后勤处审批意见：

负责人签字：
单位盖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9年   月   日




注：（1）申请停止供热只限于已分户改造楼舍的住户
（2）申请停止供热必须在10月15日前办理，逾期不予受理
